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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年

报问询函 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227 号 

 

 

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

情况： 

1.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.67 亿元，同比下

降 27.49%。你公司 2020 年、2021年、2022年归属于母公司

的净利润分别为 0.53 亿元、0.41 亿元、-0.45 亿元，变动

比例分别为-18.75%、-21.73%、-207.56%；毛利率分别为

99.24%、91.97%、93.34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营业收入构成、行业特点、经营模式、相关

业务与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和交易商业实质等，自查说明营

业收入扣除项目是否完整，是否符合本所《创业板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中“营业收入扣除相关

事项”的规定。 

（2）结合所处行业情况、业务开展情况、市场竞争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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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资产结构、成本、费用、毛利率等，量化分析报告期内

营业收入、净利润下滑的原因，相关因素是否具有持续性影

响，以及你公司拟采取改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措施。 

（3）结合各业务的开展情况、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说

明毛利率较高的原因。 

2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购买金额为

48.64 亿元，同时本期进行出售，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

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为 0.16 亿元，你公司称主要系报告

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产生的收益；投资活动现金流

入、流出分别为 48.81 亿元、48.78 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

17.43%、16.80%；报告期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7.75 亿

元，总资产余额 9.10 亿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投资活动现金流入、流出的具体项目构成及

增幅较大的原因。 

（2）说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情况，结合货币资金

及总资产余额情况说明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资金来源以

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说明就上述投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的

情况（如适用）。 

3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募投项目中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

自主平台软件系统研发项目、桥梁设计软件继续研发项目、

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均进行了延期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截至目前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以及延期项目

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，存在的障碍及后续实施计划，募投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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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可行性是否已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。    

（2）说明在募投项目立项及以及原可行性分析报告是

否审慎，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是否存在变更用途的可能。                  

（3）核查并说明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的规定。   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你公司 2020年、2021年、2022 年期末应收账款账面

价值分别为 0.48亿元、1.20亿元、1.20亿元；应收账款与

营业收入的比值分别为 31.76%、51.81%、71.44%，持续增长。 

（1）结合销售模式、信用政策、期后回款情况、应收

款项账龄等，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的比值逐年上

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（2）报备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客户名称、注册时间、注册资本、主营业务、股权结构、

合作历史、合同有效期限、采购金额、收入确认金额、结算

方式、应收账款余额、账龄及回款情况等，并说明相关客户

与你公司、你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

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报告期内，存货余额同比增长 33.9%，营业成本同比

增长-39.8%；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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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为 71.65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存货增幅较大的原因以及与营业成本增幅差

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报告期内成本结转、成本计算是否

及时、准确。 

（2）结合所处行业特点、采购模式等，对比以前年度

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，说明报告期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依赖风险；说明前五大供应商名称、

交易内容，前五大供应商与前两年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

如是，请补充说明变化的具体情况及原因，新增供应商与你

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研发费用、销售费用分别为

8,047.91万元、10,418.48万元，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6.83%、

11.94%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8.09%、62.25%；营业收

入 16,735.58 万元，同比变动-27.49%；2020、2021、2022

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8.26%、24.47%、51.07%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处于较高水

平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费用率情况，说明

在报告期收入下滑较大的情况下，销售费用、研发费用增长

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结合研发投入的具体构成、对应的研发项目、成

果、进展等，说明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持续上升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；研发成果是否具备市场销售前景、是否具备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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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。  

7.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3 年 5 月

3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

公司监管处。回函内容涉及应披露信息的，请你公司予以对

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 年 5 月 22 日 


